
傳統車輛登記號碼拍賣將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舉行 

********************************************  

  運輸署今日（十一月八日）宣布，傳統車輛登記號碼拍賣會將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六）

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L４樓 S４２１會議室舉行。 

 

  運輸署發言人說：「當日將會公開拍賣二百八十個車輛登記號碼。名單已刊登於運輸署網

頁 www.td.gov.hk 。」 

 

  已繳交一千元按金作預留登記號碼以待拍賣的申請人仍須出席拍賣會並須參與競投（包括

競投第一口價，其底價為一千元），否則，所預留的登記號碼可能會以底價售予另一競投人士。 

 

  有興趣參與競投的人士亦應先留意以下重點：  

 

（一）成功競投人士應帶同以下文件，以便在成功投得車輛登記號碼後立即辦理登記及付款手

續： 

 

（１）成功競投人士的身份證明文件； 

（２）買主的身份證明文件（如買主與成功競投人士為不同人士）； 

（３）公司註冊證副本（如買主為有限公司）；及 

（４）劃線支票並註明收款人為「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若以支票繳付買價，有關的號碼配

予汽車申請須於拍賣日期後首三個工作天待支票確認兌現後，才可完成）。成功競投人士亦可

以「易辦事」付款。期票、現金或其他繳款方式將不被接納。 

 

（二）買主須在競投完成後立即以「易辦事」或劃線支票繳付有關的買價，並填妥「車輛登記

號碼發售備忘錄」。文件一經簽訂，即不能更改文件內的資料。  

 

（三）車輛登記號碼只能配予以買主名義登記的汽車。任何車輛登記號碼如需以有限公司名義

登記，買主必須於拍賣後立即出示該公司註冊證。 

 

（四）所有特殊車輛登記號碼均不得轉讓。當以特殊車輛登記號碼登記的汽車過戶時，運輸署

會取消該特殊車輛登記號碼的分配。 

 

（五）買主須於拍賣日期後十二個月內，向運輸署署長申請將有關的車輛登記號碼配予以買主

名義登記的車輛。買主如未能在十二個月內將登記號碼配予汽車，運輸署署長將根據法例規定

取消該車輛登記號碼的分配並安排另行分配，而不會事先通知有關買主。 

 

  有關其他拍賣詳情，請參閱「車輛登記號碼拍賣重要事項須知」。該須知可從運輸署網頁 

www.td.gov.hk 下載。 

完 

２０１３年１１月８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１１時３１分 


